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315平台投诉举报数据分析报告

投诉举报作为市场监管的“前沿哨点”，其数据映射着区域消费市场的运行态势。本文主要以2025年度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12315平台投诉举报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投诉举报处置现状与监管实践，评估当前市场监管效能，梳理职业索赔聚焦的行业风险点，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消费预警策略与监管优化路径。

一、2025年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整体投诉举报情况

投诉举报受理处置总体情况

2025年，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全年累计接收各类投诉7946件、举报2074件，成功帮助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12.76万元，“诉转案”9件，高效化解各类消费纠纷。各渠道受理及处置详情如下表所示：
	受理平台
	投诉数量（件）
	举报数量（件）
	挽回经济损失（万元）
	备注

	12315平台
	1093
	705
	24.78
	职业索赔主要来源

	12345

便民热线
	6544
	1138
	105.47
	投诉举报量及挽回损失最高

	ODR企业
	103
	0
	1.08
	在线纠纷解决

消费者满意度提升

	其他渠道
	206
	231
	5.2
	含电话、信函、转办、来访

同比略微增长

	总计
	7946
	2074
	112.76
	诉转案：9件


从数据分布来看，12315平台与12345便民热线是投诉举报的核心来源渠道。鉴于职业索赔行为主要通过12315平台发起，为精准剖析该类行为特征，本报告重点选取12315平台相关数据作为核心分析样本。
（二）12315平台各直属分局投诉举报数据对比
2025年度，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四个直属分局（学府、唐槐、阳曲、潇河）在12315平台的投诉举报处理量存在明显差异，具体占比及数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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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学府分局的投诉举报处置量最大，占比达51%，超总量半数；唐槐、阳曲、潇河分局的处置量相对均衡，占比分别为18%、17%、14%。这一分布格局与各分局辖区内市场主体的数量规模、产业结构布局以及消费活动活跃度密切相关。

投诉基本情况分析及突出问题

（一）投诉基本情况

2025年12315平台共接收投诉1093件，同比上升19.85%，按时初查率100%，按时办结率99.76%，“诉转案”9件。

从消费模式维度分析，网购消费投诉639件，实体店铺投诉162件，网络消费投诉远超线下实体消费投诉，这一现象既印证了网络消费已成为当前主流消费形态，也揭示了网络消费领域的监管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

其中，网购投诉量前五的事项分别为：手持移动电话（手机）76件、技能培训服务56件、其他食品55件、非特殊用途化妆品46件、成人高等教育19件，占总数比例30.04%。线下投诉量前五的事项分别为：成人高等教育10件、其他技能培训服务8件、宽带接入7件、应试培训服务7件、供暖服务6件，占总数比例18.54%，线下投诉焦点集中在服务领域，反映出线下服务行业在服务质量管控与合同履约保障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亟需针对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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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投诉问题性质分类，排名前五的依次为售后服务问题217件、合同纠纷157件、产品质量问题150件、不正当竞争行为126件、食品安全问题117件，上述五类问题合计占比达85％，是当前消费维权工作的核心重点，需强化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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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诉受理结果来看，全年共受理有效投诉830件，对263件投诉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不予受理事项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超出市场监管部门法定职责范围的争议，涵盖电信服务、物业服务、金融服务、互联网服务、医疗美容等领域；二是投诉事项超出综改示范区管辖权限的争议。针对上述情况，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回复引导，确保消费者诉求能够对接相关责任部门。

在线纠纷解决（ODR）企业在消费纠纷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大ODR企业覆盖范围、提升其处置能力，是构建多元化消费纠纷化解体系的关键举措。2025年，综改示范区新增ODR企业29家，动态保有量达93家，业务范围覆盖各重点消费领域。全年ODR企业累计在线调解消费纠纷203件，消费者满意度明显提升。其中，山西京东明辉贸易有限公司、山西欧佳科技有限公司、太原肯德基有限公司、山西地道优品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省太原唐久超市有限公司的消费者满意度位居前五，为行业树立了合规经营与纠纷化解的示范标杆。

（二）投诉热点和突出问题

售后服务问题位居投诉首位。全年共受理售后服务类投诉217件，涉及家具、电子电器、服装鞋帽等多个重点消费品类。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产品质量管控不严，部分商家存在以次充好等行为；二是产品标识管理不规范问题较为突出；三是售后保障体系不完善，维修服务存在推诿扯皮等情况。

食品和餐饮服务仍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领域。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一是质量安全隐患，部分餐饮店售卖的食品存在异味、异物、霉变等问题；二是标签标识不规范，食品包装存在未标注执行标准、虚假标注营养成分、信息残缺不全等情况；三是价格行为不规范，部分商家未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

医疗器械及化妆品类投诉同比增长38.5%与66.7%，居商品类前列。反映多是虚假宣传或扩大宣传治疗效果、说明书违反相关规定、标识内容与备案注册内容不一致、虚假宣传功效等问题。

三、举报基本情况分析及突出问题

2025年，12315平台共接收举报705件，同比上升19.49%，举报量与投诉量同步攀升。这一趋势既反映出消费者的依法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也表明监管工作仍需持续发力。

从举报问题来看，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广告违法行为237件，不正当竞争行为161件，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120件，食品安全违法行为33件，商标违法行为19件，产品质量违法行为17件，占比83%，是举报处置与监管执法的核心重点。各类举报问题的具体占比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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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索赔相关重点分析

2025年，12315平台受理的投诉举报中，职业索赔问题仍较为突出，不仅占用大量监管资源、降低监管效能，还对正常的市场消费秩序造成干扰。为精准识别职业索赔行为，通过构建特征词库对投诉举报内容进行检索分析，重点关注四类高频词汇：诉求主张类（“三倍赔偿”17件、“十倍赔偿”4件、“退一赔三”45件、“给予奖励”163件）；违规定性类（“三无产品”33件、“欺诈行为”247件、“标签瑕疵”54件、“不符合国标与执行标准”54件）；施压表述类（“向有关部门举报与媒体曝光”36件、“行政复议”68件）；格式化语言类（“发扬枫桥经验与需书面回复”38件）。经剔除重复数据后，筛选出疑似职业索赔投诉举报件约477件，占全年12315平台投诉举报总量的26.5%。

职业索赔投诉举报涉及领域广泛，主要包括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虚假宣传）、广告违法行为（食品、药品、保健品违法广告）、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药品及医疗器械违法行为、认证认可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等，主要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诉求聚焦标签标识与宣传合规性，集中反映商品标签标识不规范、“三无”，以及广告宣传中使用“最”“超”“顶尖”等绝对化极限词汇、夸大产品功能效用等虚假宣传问题；二是维权形式由单一投诉向“投诉+举报”转变，职业索赔人不仅要求经营者给予赔偿，还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后给予奖励，否则将启动行政诉讼程序；三是组织形式呈现团体化特征，特定时间段内受理的多件投诉举报，在反映事项、涉及问题、提交时间等方面高度相近，存在明显共性。此外，该类举报还具有三大典型特征：一是内容模板化，表述术语与诉求主张高度统一，缺乏具体的个性化事实描述；二是法律专业性强，索赔人对相关法律法规及处罚细则掌握精准，引用依据针对性极强；三是领域集中度高，重点瞄准网购食品标识标签合规性、各类商品及服务虚假广告等的领域。​
其他重点领域举报分析

除职业索赔相关举报外，装修建材、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举报仍呈上升态势，为全年举报热门领域。具体来看：装修建材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定金（订金）退还困难、商家合同存在不平等条款、口头承诺未兑现等问题；专业技术服务领域，突出问题表现为虚假宣传、效果未达约定标准、商家拒绝退款、退款需扣除手续费，以及预付式消费商家“跑路”等情况。

四、工作方向
（一）聚焦重点领域加强执法监管。强化监督检查，加大重点区域与领域安全隐患排查与乱象整治，严防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安全问题。开展重点产品监督抽查，加大消费品抽查力度，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抽检情况。

（二）紧盯风险监测开展提示警示。强化数据研判，利用12315做好消费投诉分析，挖掘消费投诉热点问题。运用信用惩戒，针对远程购物、预付卡（消费）等监管难题，扩大重点信息公示范围，及时发布消费提示警示，引导企业建立合规自查机制，提醒消费者购买商品服务时要选择口碑良好、信用可靠的商家，警惕低价陷阱。

（三）走深消费教育与维权引导。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线下宣传活动等多种渠道，开展消费维权知识普及工作，强化消费者理性维权意识，引导其通过12315平台等正规渠道表达诉求。针对职业索赔乱象，明确合法维权与恶意索赔的界限，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维权观。

（四）推广标准化处置机制，统一监管执法标尺。纵深推进“标准化+监管”经验，明确案件受理、核查、处置的流程与判定标准，进一步提升投诉举报处置的统一性与规范性，不断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